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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意义

　　———编者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领衔的课题
组最近起草完成了国务院信息办委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 。兹先将部分研究成果分为三篇公开发
表 ,与读者共享。这是第一篇。

周汉华

　　■周汉华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无论是各种政府部门及被授权或者受委托行使一定行政职能的组织 ,还

是各种非政府部门 ,在进行各种活动时 ,往往会收集、保存大量的个人信息。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

发展 ,批量处理和传递个人信息会越来越容易 ,个人信息遭到不当收集、恶意使用、篡改的隐患也就

会随之出现。比如 ,据中央电视台 2004 年 10 月 16 日播出的《今日说法》节目 ,一家企业在一次大

型招聘会上不慎遗失了一位女求职者的求职登记表格 ,上面记载有该求职者的基本个人信息。一

个犯罪分子根据拾得的该登记表格 ,冒充该企业的招聘人员 ,对求职者实施了犯罪 ,并杀害了求职

者。因此 ,通过立法在我国尽快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已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

一、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是保护个人权利的需要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通过各种可以识别出个人或者同相关信息结合而可识别出个人的信息 ,

便可以勾画出一个人的全貌或者把握其某一方面的特征。现实中 ,个别政府部门超出职权范围、一

些非政府部门超出其业务目的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 ,一些学校以防范考试作

弊、加强校内管理为名 ,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 ,以至于学生的一举一动尽在其监控之内。个别地

方在制作各种形式的社保卡或其他电子卡时 ,收集的个人信息有的多达 100 多项 ,存在严重的滥用

危险。而且 ,由于对个人信息的保存、转让缺乏有效的规范 ,个人信息被随意篡改、滥用以及被非法

转卖牟利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 ,房地产开发商或其职员非法转卖购房者相关个人信息的现象十

分常见 ,而近来又发现了专门出卖他人电子邮箱地址的行为。在另外一些场合 ,由于缺乏法律依

据 ,使如何划定个人隐私权与其它社会利益的界限变得非常困难 ,存在各种争议。例如 ,据报道 ,上

海准备在 2010 年之前安装 20 万个监控摄像头 ,建立全面的“社会防控体系”。这一消息在市民中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引起此举是否会侵犯隐私权的许多议论。另外 ,公安部门力争推动的“手机卡

销售实名登记”制度 ,也引起广大用户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可以加强对手机短信的控制和打击犯

罪 ,反对者认为会侵犯个人隐私 ,提升交易成本。

同时 ,由于个人对于有关组织所收集、保存的本人信息无权查阅 ,以至于对于自己的哪些信息

为他人所掌握、该信息是否与事实相符等往往无从把握 ,现实中有关组织基于有误的个人信息而对

本人做出各种决定的现象并不鲜见。当人们体味着信息化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 ,又不得

不面对个人生活空间逐步缩小的现实。因此 ,随着信息化社会中大量个人信息被收集利用 ,必须尽

快确立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二、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有利于促进信息的共享与自由流动



个人信息保护法一方面需要保护个人权利 ,另一方面 ,又不能阻碍正常的信息流动 ,加大市场

主体的交易成本 ,阻碍社会的进步。尤其在信息时代 ,信息作为战略性资源 ,其自由流动具有重要

的基础性意义。如果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走入极端 ,势必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

会成为一盘散沙。因此 ,如何协调好个人信息保护与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关系 ,可以说是各国立法

当中最为重视的一对核心价值。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也就决定了诸如是否立法、如何立法、法

律的规制程度这样的问题。在这一对价值中 ,偏废任何一个方面 ,都是不足取的。

在国际社会 ,个人信息保护法均突出强调了协调好两者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例如 ,欧洲理事会

协定在导言部分明确提出 :“考虑到遭受自动处理之个人数据越来越多地跨国流动 ,由此应当扩大

对大众权利及其基本自由的保护 ,尤其是对隐私权的尊重 ;同时重申成员国无论国界而保证信息自

由流通之承诺 ;承认必须在遵守隐私的基本价值和尊重信息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两者之间达至平

衡。”经合组织指南在导言部分规定 :“在隐私和个人自由的保护方面 ,在协调诸如隐私和信息的自

由流动这些基本的但却冲突的价值方面 ,成员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成员国应该努力消除或避免以隐

私保护的名义为个人数据的跨疆界流动制造障碍。”欧盟在说明制定共同的数据保护指令的原因时

指出 :“为了消除个人数据流动中的障碍 ,各成员国对个人数据处理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措

施必须相同 ;各成员国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特别是隐私权 ,在个人数据处理过程中不同程度的保护

措施可能会阻止这些数据在成员国之间的传送 ;这些差异因此可能对许多欧共体的经济活动形成

障碍、扭曲竞争并阻止各国政府履行欧共体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同时 ,欧盟指令第 1 条明确规定 ,

“各成员国应对个人数据处理中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特别是他们的隐私权予以保护。各成员

国不应限制或禁止出于与第 1 款所提供的保护有关的原因 ,而在各成员国之间所进行的个人数据

的自由流动。”为协调这一对价值 ,域外立法在制度设计上可谓煞费苦心。各种不同的选择主要体

现在保护的模式、法律原则的范围与具体的制度设计等方面。

在我国 ,部门之间信息封锁、缺少信息共享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有着非常复杂

的原因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对个人信息的充分保护。因此 ,通过立法建立完善的个人信

息保护制度 ,肯定能够大大促进信息共享与自由流动。

三、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可以促进我国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健康发展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电子商务这一被称为 21 世纪经济增长原动力的商业模式在国民经济

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电子政务也已被视作建设高效、透明政府的重要举措。在网上交易过程中 ,

消费者的许多个人信息往往会在知情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商家收集。消费者往往因担心个人信

息的安全而放弃进行网上交易、仍旧选择传统交易方式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

展。同样 ,没有安全且值得信赖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也就同样不可能建成值得人们信赖的电子政

府 ,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必将受到影响。可以说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是推进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

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四、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促进国际交往 ,在国际关系中保持主动

在国际舞台上 ,个人信息保护不仅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 ,也极有可能成为某种新的贸易壁垒。

实际上 ,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并且会进一步加速。在人权层面上 ,一旦我国批准公民与政治权利

公约 ,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压力会越来越大。在国际贸易层面上 ,随着新加入欧盟的国家逐步达

到欧盟指令的要求 ,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完全有可能根据对第三国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的判断 ,对个人

信息的跨国流动做出单方面的限制 ,进而影响到整个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尽管美国在个人信息

保护问题上与欧盟有不同的看法 ,并且 ,美国正尽量利用其影响力在诸如经合组织、APEC 等框架

内推行其理念 ,但是 ,最终效果现在尚难预料。无论如何 ,一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制不健全的国家肯



定会在国际人权与国际贸易两方面腹背受敌 ,受到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打压。与其届时被动改

变 ,不如现在主动改革 ,通过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在国际关系中保持主动。

五、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可以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我国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相关的制度构建工

作正在顺利推进 ,“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可以说 ,实现政府信息的共

享 ,有效利用信息资源 ,是推进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一大动力。政府信息公开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

明确不公开信息的范围 ,这其中就包括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如果没有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

对何谓个人信息、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如何在个人信息的公开与不公开之间做出选择等做出明确且

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有关部门就有可能以保护个人信息之名 ,拒绝公开政府信息 ,或者以公开政

府信息之名 ,公开他人个人信息。由此可见 ,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有着相

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 ,没有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绝不可能有真正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六、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推动我国信息化法律体系的建设

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实现跨越式发展 ,是党中央、国务院的

一项战略决策。全面推进信息化 ,立法工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只有尽

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法律体系 ,才能为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推动信息化的进程。尽管

我国信息化法律体系如何构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但个人信息保护法毫无疑问是其中的

一部基础性法律 ,是构建个人、企业与政府三方良性互动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